
附件1

肃南县政府工作部门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行“两轻一免”“首违不罚”
制度改革清单目录(第一批)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1 不按规定停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  机
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
车；但是，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
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
人通行。
第九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机
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以指出违法行为，并
予以口头警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不在现
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
人通行的，处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将
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拖
车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并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停
放地点。因采取不正确的方法拖车造成机动车损坏
的，应当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未造成交通事故或
交通拥堵，且本次
交通违法发生前半
年内，车辆和驾驶
人在本省没有交通
违法记录、以往交
通违法均已处理的
可以给予警告。现
场执法时，因网络
等原因无法核实是
否属于半年内首次
违法、以往交通违
法已处理的，按照
首次违法作出警告
。

警告。
违 法 代
码：1039

2

因交通事故导致车辆号
牌损坏、残缺或号牌老
化、褪色等非人为因素
影响号牌识认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一条  机动
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丢失或者损毁，机动车所
有人申请补发的，应当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
本人身份证明和申请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
与机动车登记档案核实后，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
补发。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未造成交通事故或
交通拥堵，且本次
交通违法发生前半
年内，车辆和驾驶
人在本省没有交通
违法记录、以往交
通违法均已处理的
可以给予警告。现
场执法时，因网络
等原因无法核实是
否属于半年内首次
违法、以往交通违
法已处理的，按照
首次违法作出警告
。

警告。
违 法 代
码：6040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3
外地驾驶人因不熟悉道
路，违反载货汽车禁令
标志指示通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  机
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表示：(一)绿灯亮时，
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
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
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在
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非
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红
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行的车辆、行人
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

未造成交通事故或
交通拥堵，且本次
交通违法发生前半
年内，车辆和驾驶
人在本省没有交通
违法记录、以往交
通违法均已处理的
可以给予警告。现
场执法时，因网络
等原因无法核实是
否属于半年内首次
违法、以往交通违
法已处理的，按照
首次违法作出警告
。

警告。
违 法 代
码：6044

4

对道路客运、货运经营
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
运输证，网约车驾驶员
未按照规定携带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证件的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八条  违
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不按照规
定携带车辆营运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八十三条第
二款  违反本规定，客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
路运输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3.《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第五十九条第二
款   违反本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
《道路运输证》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
令改正，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4.《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
十六条第（一）项  网约车驾驶员违反本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和
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对每次违法行为处
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一）未按照规定携带《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
驶员证》的。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交通

运输局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交通
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

1.违法行为调查过
程中，不存在拒不
接受执法部门调查
处理、阻碍执法、
煽动抗拒执法等妨
碍 执 法 公 务 的 行
为；
2.当场不能提供可
供 查 验 的 证 件 信
息，后经查验相关
证件合法有效的。

责令改正，
教育引导，
信用承诺、
行政告诫。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5

对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
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
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
处罚

《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
（三）项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应当遵守
国家对驾驶员法律法规、职业道德、服务规范、安全
运营等方面的资格规定，文明行为车、优质服务。出
租汽车驾驶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三）不按规定使用
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
第四十二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第十六条、第四十
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交通

运输局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交通
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队

1 两年内首次实施
违法行为；
2.违法行为调查过
程中，不存在拒不
接受执法部门调查
处理、阻碍执法、
煽动抗拒执法等妨
碍 执 行 公 务 的 行
为；
3.承诺及时改正，
使用文明用语，保
证车容车貌符合要
求；
4.与乘客产生矛盾
纠纷，遇有乘客投
诉等情况，取得乘
客谅解的；
5. 未引发媒体负面
报道等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
教育引导，
信用承诺、
行政告诫。

6
未经登记从事经营活动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三
条   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由登记机关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责令关闭停
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1个月；
2.违法所得1万元以
下；
3.不属于许可类经
营项目；
4.未造成消费者人
身 损 害 及 财 产 损
失，或虽造成财产
损失但已经依法予
以赔偿。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7
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
届满未延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违
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
经营活动，或者未取得食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
添加剂生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
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
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
以下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1个月；
2.尚未销售，或已
经销售且货值金额
3000元以下；
3.违法经营的食品
、食品添加剂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不
存在质量、标签等
方面的其他违法问
题；
4.经营者实际具备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条件；
5.未造成消费者人
身 损 害 及 财 产 损
失，或虽造成财产
损失但已经依法予
以赔偿。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8

将“驰名商标”字样用
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
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
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中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五款  生产
、经营者不得将“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
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
业活动中。
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
第十四条第五款规定的，由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处十万元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15日；
2.未造成人身损害
及财产损失，或虽
造成财产损失但已
经依法予以赔偿。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9

采取委托方式加工生产
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
未在产品或者其包装、
说明书上标注委托企业
的名称、住所，以及被
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
、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
号或者标注不全

1.《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第四十条第二款  采取委托方式加工生产列
入目录产品的，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其包装、说明书
上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企业的名
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委托企业具有其
委托加工的产品生产许可证的，还应当标注委托企业
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第五十条  违反本规则第四十条规定，企业
未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标注的，责令改正，处3万元以
下罚款；构成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违法行为
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1个月；
2.违法经营额3万元
以下或违法所得1万
元以下；
3.不存在产品质量
问题或其他标签违
法问题；
4.未造成人身损害
及财产损失，或虽
造成财产损失但已
经依法予以赔偿。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10
个体工商户登记事项变
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

1.《个体工商户条例》第十条第一款  个体工商户登
记事项变更的，应当向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2.《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个体工商
户登记事项变更，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
令改正，处1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
业执照。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3个月；
2.违法所得1万元以
下；
3.经营范围变更不
属于许可类项目。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11

公司在合并、分立、减
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
算时，不依照规定通知
或者公告债权人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  
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
不依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由公司登记
机关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1个月；
2.未造成债权人财
产损失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12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
定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三条第一款  经营
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按照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注明商品的品名、产地、规
格、等级、计价单位、价格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
准等有关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违
反明码标价规定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3个月；
2.能够如实提供相
应商品或服务的价
格资料；
3.未对消费者权益
造成实质损害。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13

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
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
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
机构定期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  属
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和
属于非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自行定期检定或者
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定期检定的，以及经检定不合格
继续使用的，责令其停止使用，可并处1000元以下的
罚款。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3个月；
2. 未 造 成 财 产 损
失，或虽造成财产
损失但已经依法予
以赔偿。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14

入网食品生产者超过许
可的类别范围销售食品
、入网食品经营者超过
许可的经营项目范围从
事食品经营的

《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三十八条  违
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未依法
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的，或者入网食品生产者超过
许可的类别范围销售食品、入网食品经营者超过许可
的经营项目范围从事食品经营的，依照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处罚。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各市场监管
所、肃南裕
固族自治县
市场监管综
合执法队

1.违法行为持续时
间不足3个月；
2.未造成食品安全
事故及人身危害；
3. 虽 超 过 许 可 项
目，但符合该项目
许可条件的。

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
行政指导；
约谈。

15

对从事动物疫病研究、
诊疗和动物饲养、屠宰
、经营、隔离、运输，
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
营、加工、贮藏、无害
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发现动物染疫，疑
似染疫未报告，或未采
取隔离等控制措施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一百零八条　违反
本法规定，从事动物疫病研究、诊疗和动物饲养、屠
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
加工、贮藏、无害化处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
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
整顿：(一)发现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未报告，或者未
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的;(二)不如实提供与动物防疫
有关的资料的;　(三)拒绝或者阻碍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进行监督检查的;(四)拒绝或者阻碍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进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评估的;(五)拒
绝或者阻碍官方兽医依法履行职责的。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农业

农村局

肃南裕固族
自治县农业
综合行政执

法队

1.违法行为轻微；
2.及时纠正；
3.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
4.能够认识到危害
性；
5.违法行为发生地
、发生时无重大动
物疫情。

责令改正；
教育引导；
信用承诺；
行政告诫。



附件2

肃南县税务系统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两轻一免”“首违不罚”清单目录（第一批）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1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将其全部银行账
号向税务机关报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2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设置、保管账簿
或者保管记账凭证和有
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3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
申报和报送纳税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二条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4

纳税人使用税控装置开
具发票，未按照税收征
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
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
定的期限向主管税务机
关报送开具发票的数据
且没有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二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5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
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取得发票，以其他凭证
代替发票使用且没有违
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六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6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
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缴销发票且没有违法所
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八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7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有关
规定设置、保管代扣代
缴、代收代缴税款账簿
或者保管代扣代缴、代
收代缴税款记账凭证及
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一条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8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收
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
等有关规定的期限报送
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
款有关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二条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
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9
扣缴义务人未按照《税
收票证管理办法》的规
定开具税收票证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10

境内机构或个人向非居
民发包工程作业或劳务
项目，未按照《非居民
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
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
报告有关事项

《非居民承包工程作业和提供劳务税收管
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三条  由税务机关责
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
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11

纳税人使用非税控电子
器具开具发票，未按照
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
细则、发票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将非税控电子
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
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
备案且没有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三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12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税
务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
验证或者换证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
则》第九十条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名称 法律依据 执法主体 承办机构 适用条件 处置措施 备注

13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发
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加盖发票专用章且没有
违法所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第一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
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14

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
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
关规定将财务、会计制
度或者财务、会计处理
办法和会计核算软件报
送税务机关备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
十条第一款第三项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肃南裕固族自治
县税务局

主管税务分局

同一自然年度内首
次违反该规定且情
节轻微，并在税务
机关发现前主动纠
正的或者在税务机
关责令限期改正的
期限内改正的，不
予处罚。

及时作出不予行
政处罚决定，充
分保障当事人权
益。


